
灌云县2024年度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促进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2〕51号）、《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云县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的通知》（灌政办〔2022〕9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县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提高渔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促进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结合我县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扶持主体
支持各镇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村（社区）集体组织等池塘所有权人作为实施主体，整体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支持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池塘经营权人作为实施主体。
二、扶持范围
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的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池塘整形、清淤、护坡，道路、沟渠管道、泵房泵站、管理用房、尾水处理系统建设，水质和环境监测调控系统配置等，改造后实现池塘养殖产能稳步提升、尾水排放稳定达标、水产品有效供给，进一步改善渔区生态环境。
三、申报主体要求
（一）养殖池塘规模集中连片100亩以上，单个池塘养殖面积50亩以上。
（二）项目实施地点须位于《灌云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2—2030年）（修编）》划定的养殖区、限养区内，并取得水域滩涂养殖证，建设渔光互补项目的池塘不在支持范围，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养殖池塘不予补助。
四、补助标准
实施主体获得的补助总金额不高于改造支出费用，且补助标准不超过1000元/亩。实施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程建设费用、施工设计、预算编制、工程监理等项目相关费用均计入项目投资总量。工程项目实施面积和项目投资总量由审计、验收予以最终核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享受资金补助的依据。
五、补助方式
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支持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拨付资金。
六、经费来源
《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三批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3〕93号）。
七、申报时间
2026年1月27日前，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八、申报程序
（一）实施主体到所在镇街提交申报材料（附件1、2、3），镇街审核同意后，将实施主体汇总名单（附件4）和申报材料报县农业农村局。
（二）县农业农村局对镇街申报的实施主体进行审核，并公示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三）实施主体的改造工程可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确保能够实现尾水处理达标排放等要求。改造施工由各实施主体自行组织，需选择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等单位，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安全施工，改造后尾水达标排放。
（四）实施主体改造结束后，将进行改造的佐证材料（附件5）和《验收意见表》（附件6）各3份报送至所属镇街。
（五）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竣工并具备验收条件后，由实施主体申请验收，经所在镇街初审后，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后，一次性拨付奖补资金。
                        

 


附件1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
-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申请表
	申请主体
	
	单位法人
	

	项目选址
	
	联系电话
	

	建设面积
	
	计划总投资
	

	主要养殖品种
	
	是否在禁养区
	

	是否基本农田
	
	计划建设期限
	

	本项目申报的实施内容是否享受过财政专项资金补贴
	

	声明：
本人（姓名）为（申请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特此声明申请提供的资料和数据都是真实、准确的。如果有情况不实、弄虚作假查实后将退还全部补助资金，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签字：

	村民委员会意见：
单位盖章：

签字：
	镇街（农盐场）意见：
单位盖章：

签字：


                   申请日期：
附件2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
-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申请书
（格式）
工作任务名称：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省级明确任务）

实施项目名称：灌云县2024年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XX（主体名称）XX亩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

实施单位：

乡镇部门：

主管部门：灌云县农业农村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基本信息表
	实施单位
	

	目标任务
	

	实施期限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属地镇初审
意见
	1.项目实施主体资格、项目实施区域的合规性：
□符合 □不符合
2.涉及工程建设项目现场与申报材料（现状照片、定位坐标）：
□一致 □不一致；
（盖章）  
年   月  日





一、实施范围
明确项目实施的区域范围和地点，地点要细化到区、乡、村，区域范围要四至定位坐标。
项目点现状照片
二、实施内容
分项描述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一）
（二）
......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1
	
	
	

	2
	
	
	

	......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年，时间自年月起至年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
（二）
.....
五、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类型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2
	
	
	

	3
	
	
	

	......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及分工
（二）管理责任人（项目单位法人及联系方式）

七、申报项目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八、项目申报承诺书
	实施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3.本项目申报的实施内容，未享受过相关财政专项资金补贴，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4.项目建设区域不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等禁止养殖区范围；
5.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实施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申请书一式三份，县、镇、实施主体各一份
附件3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
-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接受审计、验收承诺书

1.本单位已认真阅读《灌云县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专项资金项目接受审计、验收承诺书》，接受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流程及管理要求。
2.本单位保证提供给第三方中介机构审计、验收的现场和结算资料真实、全面、准确，并与其他各级各类财政扶持的项目的建设内容无重复。
3.本单位保证申请财政资金额度的支出有合规的票据及可追溯的资金流向。
4.本单位保证完成的建设内容符合项目规定的建设完成期限，如有虚假，一经查实，配合项目管理部门，退回项目专项资金，接受相关部门处罚。
5.本单位将积极配合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审计、验收工作。本单位若违反上述承诺，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均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承诺方：
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农盐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2024年度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
申报汇总表
项目所在镇（街道）： 盖章                                                             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实施方向
	实施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总投资
	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地点

	1
	池塘标准化改造（渔业养殖尾水治理）
	
	
	
	
	
	
	

	
	
	
	
	
	
	
	
	

	
	
	
	
	
	
	
	
	

	
	
	
	
	
	
	
	
	




附件5
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专项
-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台账材料清单

（一）项目申请表、申请书；
（二）实施主体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水域滩涂养殖证；
（三）项目实施区域的平面界址图（测绘图）；
（四）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实施方案和施工设计方案；
（五）接受审计、验收承诺书。
（六）项目初验报告，财务资料，包括项目的账册、发票、合同协议、汇款凭证、第三方造价审计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
（七）项目实施中涉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资料，包括政府采购审批标、采购代理协议、招标公告、招标和投标文件、中标公告、采购合同、采购履约验收书及其附件资料等；
（八）项目改造前后对比图片；
（九）尾水排口设置和水质检测报告（须第三方现场采样的水样），且须符合《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要求，尾水排放备案等资料；
（十）项目总结材料；
（十一）其他认为必要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附件6
项目验收意见表
	养殖主体意见
	　
　
　





养殖主体（签章）：               

     

	镇街验收意见
	







          镇街人民政府（签章）：          


	县级验收意见
	







    
县农业农村局（签章）：    





